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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2017年修订）》、《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

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的相

关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对《关于广发集团、广安交投对子公司爱众新能源增资并签订<增资扩

股协议书>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新能源产业备受重视，已被列入国家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四川省重点发展

的六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机会，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符合公司总体战略规划，公司

联合广安交通投资建设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广发集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共同

增资四川省广安爱众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可以增强爱众新能源的资金

实力，扩大新能源项目储备，是公司战略转型，打造新商业模式的需要。 

因此，我们同意上述各方此次对四川省广安爱众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进行增资。 

二、对《修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以及重

组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的独立意见 

1、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

组”）有利于扩大公司规模、提升公司竞争力、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利于降

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改善公司的资产结构、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本次重组符

合公司发展战略要求，符合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2、本次董事会修订的本次重组的相关议案及其审议、表决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17 年修订）》、《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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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于修订<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修订<关于向特定

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方案>的议案》、《关于终止履行

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相关事项的

定价具有公允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涉及修订本次重组的相关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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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页为《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独立董事

意见》的签署页，本页及以下无正文。 

 

 

独立董事签字：何绍文   陈立泰   唐清利   逯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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